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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

審議焦點
107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依限於 106 年 8 月 31 日送請立法院審議，嗣因行政院內閣改組，經撤回

重新檢討調整編成後，於 106 年 9 月 19 日再函送立法院審議，各界對於編列內容有不同的關注焦點

及評論，本文擇其重要事項進行探討，以供各界參考。

　簡信惠（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務預算處專門委員）

壹、前言

107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

案於 106 年 8 月 31 日送請立法

院審議，嗣因 106 年 9 月 8 日

行政院內閣改組，基於對立法

院之尊重及回應民意要求，行

政院隨即於同日第 3566 次會議

通過主動撤回原送總預算案，

重新檢討調整後，提行政院 9

月 14 日第 3567 次會議通過，

再於 9 月 19 日送立法院審議。

立法院於審議總預算案期間，

承攬我國海軍 6 艘新型國造獵

雷艦案的「慶富造船」，爆發

財務危機，對國防及金融影響

重大，引發國人關注及立法機

關的關切，衍生各界對國防部

預算編列及執行方式多所質疑；

又行政院於 106 年 9 月 12 日宣

布 107 年度軍公教人員待遇調

升 3％，雖各界普遍支持，惟

部分立法委員及地方政府對於

中央相關經費補助方式迭有不

公之議，另 107 年度總預算案

係併同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籌劃

情形通盤考量，惟遭致立法委

員質疑預算重複編列以及公共

建設經費減少等質疑。本文將

就輿論、媒體及立法委員所提

質詢及關注事項，予以擇要探

討與說明，並供各界參考。

貳、107 年度中央政

府總預算案審議

焦點

一、國防部預算編列方式

獵雷艦案近來鬧得沸沸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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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各界對於採購過程、銀行

聯貸及慶富資金流向等均相當

關注，其中針對 105 年度國防

部「海軍司令部籌獲獵雷艦第

二階段計畫」編列業務費 0.4

億元，惟該部當年度按合約規

定及實際執行進度，須支付慶

富造船相關款項，致原編預算

不敷 38 億元，經該部檢討各細

項計畫經費支用情形，調整其

他軍種計畫經費支應獵雷艦計

畫所需，引發各界對於適法性

之疑慮。以下謹就國防部預算

編列方式及該部未來改進作為

說明如下：

（一）依立法院審議 96 年度

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所作

決議略以，中央政府三

級以上機關除國防部所

屬、退輔會、審計部所

屬教育農林 ... 外，應依

預算法第 49 條規定，

單獨編列單位預算，四

級以下機關應編列分預

算。國防部依上開決議

及其組織特性與業務特

殊需要，將陸海空軍預

算全數彙整在同一單位

預算編列及執行，並未

如同其他機關按機關層

級編列單位預算辦理。

（二）國防部各軍種武器裝備

經費係統編於「國防部

所屬」單位預算項下

「一般裝備」業務計畫，

其中「一般武器及戰備

支援裝備購製」項下分

列各軍種所需多項細項

計畫，絕大部分為一級

用途別「業務費」，該

部近年均有在該用途別

項下調整跨軍種軍事投

資計畫預算之前例。

（三）陸海空軍均屬國軍一

環，為達成有效支援各

軍種聯合作戰之整體規

劃等目的，國防預算保

留適當彈性仍有必要，

且經國防部澄清說明已

化解各界疑慮，該部並

對外表示，後續將依立

法院 106 年 10 月 23 日

所作決議，就跨軍種之

軍事投資預算調整主動

通知立法院並說明事

由，以尊重立法院之審

議與監督。

二、軍公教人員待遇調整

經費

107 年度總預算案編列軍

公教人員待遇調升 3％相關經

費 180 億元，包括中央政府各

機關 122 億元、補助大學校院、

高中職、社教與文化機構、榮

民醫院及部立醫院等 20 億元、

補助有財政收支差短之縣（市）

政府 38 億元，惟遭致未獲中

央補助之地方政府抨擊「中央

請客，地方買單」，以及懲罰

「財政模範生」之議，於審議

期間地方政府紛紛提出臨時人

員及鄉（鎮、市）待遇調整所

需經費亦應比照正式編制人員

納入補助範圍之訴求，以下謹

就 107 年度中央對地方待遇調

整所需經費補助方式說明如下：

（一）正式編制人員

1. 依據財政收支劃分法規

定，直轄市、縣（市）及

鄉（鎮、市）編制內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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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人事費，應由其以自

有財源優先支應。惟中央

基於協助立場，每年度將

直轄市、縣（市）正式編

制人員人事費納入基本財

政支出設算，並就有基本

財政收支差短之直轄市及

縣（市）予以補助。至鄉

（鎮、市）部分，依據前

述法令規定，係屬縣所

轄，得由縣透過縣統籌分

配稅款及補助款酌予補

助。

2. 又以往軍公教人員待遇調

整如配合年度預算籌編時

程辦理，其中直轄市及縣

（市）係納入一般性補助

款設算機制以差短補助辦

理，至鄉（鎮、市）部分

則由縣政府協助；如於年

度進行中調整，則由中央

就直轄市、縣（市）及鄉

（鎮、市）全數予以補助。

3.107 年度軍公教人員待遇

調整係配合年度預算籌編

時程並於年度開始實施，

中央援例將各直轄市及縣

（市）所需經費計入其基

本財政支出後，就仍有收

支差短之 14 個縣（市）

予以外加補助，其餘有收

支賸餘之 6 個直轄市及新

竹市、金門縣，基於補助

機制的一致性及公平性，

爰未予補助。至鄉（鎮、

市）正式人員待遇調整經

費，以往並未納入一般性

補助款設算補助，本次為

回應外界所提訴求，爰參

考前述中央對直轄市及縣

（市）待遇調整之補助方

式，將待遇調整經費計入

後，經常維運仍出現差短

之鄉（鎮、市），透過中

央特別統籌分配稅款就其

不足部分予以協助。

（二）臨時人員

1. 各機關臨時人員多由機關

基於業務需要自行進用，

薪資標準及計支方式亦是

由各用人機關視其經費狀

況自行規劃評估，並在雙

方簽訂之進用契約中明

定，以往臨時人員薪資是

否隨同配合軍公教人員調

整，係由各主管機關本權

責評估決定，中央並未就

地方所需經費納入補助範

圍。

2. 為期全國政府機關待遇調

整能一致施行並回應外界

所提訴求，107 年度各直

轄市、縣（市）及鄉（鎮、

市）臨時人員調整待遇經

費，中央將比照軍公教員

工，透過特別統籌分配稅

款予以協助，至 108 年度

起相關經費則回歸現行既

有機制辦理。

三、總預算與前瞻基礎建

設特別預算重複編列

問題

107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

案的籌編，係併同前瞻基礎建

設計畫籌劃情形通盤考量，惟

遭致立法委員質疑，這兩個預

算有疊床架屋及重複編列之疑

慮，謹就總預算與前瞻基礎建

設特別預算相關經費編列區分

原則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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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計畫 106 年度編列

於總預算，為加速落實

重大基礎建設之推動，

將計畫預算編列未達

30％且具急迫性之既有

公共建設計畫納入前瞻

基礎建設計畫辦理。該

等計畫於 106 年度總預

算編列 128.5 億元，第

1 期特別預算編列 402.1

億元，於 106 年度加速

或擴大辦理，並依計畫

推動情形於 107 年度續

編相關經費。

（二）又上開改列前瞻基礎建

設計畫特別預算之既有

計畫，總預算自 107 年

度起不再編列經費，且

107 年度總預算案與特

別預算所列名稱或性質

相近之計畫，其辦理內

容均有所區隔，並無重

複，舉例如附表：

 四、公共建設經費

107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

案編列公共建設經費 1,617 億

元，較 106 年度相同基礎減

少 159 億元，遭致立法委員質

疑公務預算編列之公共建設預

算，並未隨同總預算規模擴增

有所增加，以下謹就近年整體

公共建設計畫經費編列情形說

明如下：

（一）9 0 年度整體公共建設

計畫經費（含總預算、

基金預算及特別預算）

規模為 4,615 億元，至

97 年度間約維持每年

3,400 億 元 至 4,300 億

元。97 年下半年發生

全球金融海嘯，我國經

濟動能遭受嚴重衝擊，

政府在 98 年 2 月提出

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

特別預算，98 年度整體

規模擴增至 5,000 億餘

元，為近年來預算編列

之高點。嗣後隨著國內

經濟穩定復甦，振興經

濟擴大公共建設特別預

算辦理完竣，以及政府

積極推動促進民間參與

公共建設、辦理全球招

商，整體規模逐年降至

附表　107 年度總預算所列計畫與前瞻基礎建設
計畫特別預算區隔表

編列機關 預算來源 計畫名稱
預算數

（億元）
辦理內容

內政部

總預算
戶役政綠色便民

及資安強化計畫
2.80 

辦理中央政府之戶役政系

統開發及其專屬軟硬體汰

換。

前瞻

特別預算

強化政府基層機

關資安防護及區

域聯防－戶役政

機關

3.50 
補助地方政府汰換基層戶

役政機關資訊設備。

農委會
總預算

森林永續經營及

產業振興計畫
5.55 

辦理水庫集水區以外之國

有林地治山防災工作。

前瞻

特別預算

加強水庫集水區

保育治理計畫
9.84 

辦理全國水庫集水區上游

國有林崩塌地治理及土砂

防治工作。

資料來源 : 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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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年 度 3,179 億 元，

105 及 106 年度則維持

約 3,300 億元，稍有成

長。

（二）又近年中央政府因依法

律義務支出持續成長，

其餘可分配資源受限情

況下，為確保國家長期

發展所需量能，促進地

方整體發展及區域平

衡，提出前瞻基礎建設

計畫，為期在一定期間

內能加速落實執行，並

兼顧經費完整性及總預

算規模穩定，爰以編列

特別預算方式讓每年度

公共建設經費仍維持適

度的成長。

（三）107 年度總預算案公

共建設計畫預算編列

1,617 億 元， 雖 較 106

年度相同基礎減少 159

億元，惟如加計前瞻基

礎建設計畫特別預算、

流域綜合治理計畫特別

預 算 案 107 年 度 編 列

數 731 億 元 及 147 億

元、營業與非營業特

種基金 1,254 億元，整

體規模達 3,749 億元，

較 106 年度 3,316 億元

增 加 433 億 元， 約 增

13.1％，顯示政府對於

攸關國家長期經濟發展

之經費相當重視。

五、僑務委員會對外捐助

經費

107 年度僑務委員會對外

捐助經費首度編列機密預算，

惟遭立法委員質疑缺乏必要性

與合理性，並有規避立法院監

督之嫌，謹就僑務機密預算編

列之依據及內容說明如下：

（一）查立法院於審查 106 年

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時

作成決議略以，鑑於僑

務委員會歷年對於海外

僑團、僑社之獎補助經

費，項目涉及國家利

益、僑團和諧，故未能

公布對外捐助經費之使

用情形，為求行政作為

與立法監督之衡平，建

請僑務委員會針對涉及

國家利益等而不能公開

之相關明細資料，研議

編列機密預算。

（二）該會經衡酌僑務業務特

性，考量僑務工作係屬

民間外交，具有外交機

敏特性，倘全面公開，

恐對國家安全及利益造

成不利影響，爰將對外

捐助經費以編列機密預

算方式辦理，107 年度

編列機密預算 1.1 億元，

占該會主管預算 15.7 億

元之 7.1％，主要係辦

理海外僑團及文宣布

局、僑教業務及僑生組

織網絡、僑臺商聯繫及

僑務政策方向等工作。

又前開機密預算依法仍

須送立法院審議，尚不

因列為機密預算而有迴

避立法院監督的情形。

六、國民年金中央應負擔

款項

107 年 度 總 預 算 案 編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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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度中央政府應該負擔保

費不敷數 414 億元，未補足當

年度應負擔數，遭立法委員質

疑其適法性，另向國民年金保

險基金調度資金並以 1％利率

計息之合理性，謹就財源籌應

規定及近年預算編列現況說明

如下：

（一）依國民年金法第 47 條規

定，中央主管機關應補

助之國民年金保險費及

應負擔款項之財源，依

序由公益彩券盈餘及調

增營業稅率 1％挹注，

如仍有不足，始由中央

主管機關編列預算撥

補。

（二）又國民年金保險於 97 年

10 月開辦後，以過去累

積之公益彩券盈餘 373

億元及每年新增盈餘支

應政府應負擔款項，惟

自101年度起出現不敷，

爰 101 與 102 年度由公

務預算編列 102 億元及

120 億元撥補。103 年度

原規劃另籌財源支應，

惟未如期到位，爰先向

國民年金保險基金調度

資金並支付利息，再於

104 年度總預算編列 167

億 元 撥 補。104 至 106

年度爰均比照 103 年度

模式，另籌財源未如期

到位，則編列次年度預

算撥補。

（三）因中央應負擔款項財源

須依序籌措，且國民年

金法並未明定政府預算

撥補期限，故現行係請

衛生福利部俟營業稅確

定不調增後，配合預算

法所定預算籌編時程，

編列次年度預算撥補，

此作法合乎法令規定。

又國民年金保險基金

105 年底現金部位年化

收益率僅 0.68％，且中

央政府各特種基金向金

融機構短期借款利率已

低於 1％，爰按利率 1％

計息已高於市場行情，

且對基金整體報酬有相

當助益。

參、結語

107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

案因內閣改組，行政院援例主

動撤回重新檢討調整編成後，

於 106 年 9 月 19 日再函送立法

院審議。又立法院於 106 年 8

月下旬召開第 9 屆第 3 會期第

3 次臨時會，爰第 4 會期開議、

預算總質詢以及各委員會分組

審查之時程均配合往後順延，

以致壓縮 107 年度總預算案審

議時間。107 年度中央政府總

預算案函送立法院審議後，各

界對於編列內容及資源配置或

有不同見解，但經行政部門充

分溝通說明，均可逐漸化解疑

慮並獲得支持。又針對審議期

間立法院提出之各項建議及輿

論批評事項，行政院主計總處

未來仍將積極檢討研究，俾能

精進預算編審作業及增進政府

預算資源有效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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